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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 

 
 

(根據《逃犯條例》(第 503 章)第 3(5)條) 
 
 
 

 
 

議決就 2007 年 5 月 23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— 
 

(a) 《2007 年逃犯(馬來西亞)(修訂)令》（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7
年第 82 號法律公告）；及 

 
(b) 《逃犯(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)令》（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7

年第 83 號法律公告）， 
 
將《逃犯條例》(第 503 章)第 3(3)條所提述的廢除命令期限根據該

條例第 3(5)條延展至 2007 年 7 月 11 日的會議。 
 


